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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 明 县 人 民 政 府

关于交办件X530000201807050013的整改方案

为完成群众投诉问题的整改，确保整改到位，根据市环境保

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要求，特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反映的问题

举报昆明市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：1、该公司焦化生产线

不符合国家行业政策准入，应该立即关闭淘汰。2、该公司夜间

除尘设施关闭，偷排废气和烟尘，且严重超标，影响工人和村民

健康。3、焦炉装煤或出焦时烟尘大量溢出，炉顶除尘设备破旧，

不起作用；焦炉煤气基本采用点火放散方式处理。4、污水处理

设形同虚设，直接用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熄焦。

二、检查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。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位于嵩明县杨林镇

火烧坝，始建于 2000年，建设有年产焦炭 10万吨的生产线，采

用改良型机焦生产，建设有备煤、炼焦、熄焦 3个生产车间，主

要生产装置为 2套 2×32孔改良型机焦炉和 1套筛焦系统（含 1

台筛焦机和 1个筛焦场）。2007年该公司对焦炭生产线进行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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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，经昆明市环保局以“昆环保复〔2007〕93号”文批复同

意，并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改造内容包括：一是改造备煤系统、

焦炉、筛焦场；二是新建冷鼓工段、煤气净化车间、粗苯回收车

间、焦油处理车间；三是改扩建供辅系统。项目技改后包括备煤

车间、炼焦车间、煤气净化车间、动力车间等，年产 10万吨干

基全焦，副产品包括焦油、净化煤气、粗苯。

（二）现场检查情况。经查阅该公司 2018年 6月 21日的监

测报告（云众测检 20180632号）显示：炼焦炉及焚烧锅炉排口

有组织排放的烟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均达标；苯、酚类、苯

并芘、氨气、硫化氢、氰化氢等无组织废气均达标。但由于项目

工艺特性，在添煤、除焦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逸散。

煤气作为项目产品之一，回收净化后用于焦炉炼焦使用，该公司

不采用点火放散方式处理煤气。检查时，焦炉地面除尘站在运行，

焦炉炉顶、装煤处及焦炉出焦位置处均未发现有明显烟尘溢出，

未发现现场有点火放散煤气的情况。根据项目环评批复（昆环保

复〔2007〕93号)要求：废水经净化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。该

公司建设有雨污分流系统，包括污水管道、废水收集池、雨水沟

渠、雨水收集池 1×950m3、斜管沉淀池 2×100m3、污泥干化场

2×25m3等设施。生产废水、厂区场地冲刷水等收集处理后回用

于焦炉熄焦使用不外排。现场检查时，生产废水收集池、雨污收

集池及配套的回用泵均在运行，未发现厂界周边设置有排污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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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发现有污水外排。

三、实际存在的问题

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改建后的焦炉是炭化室高度为 3.25

米的捣固焦炉，按照当时执行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05

年本）》，该技术工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但按现行的《产业结构

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，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的捣固焦

炉属于淘汰类生产装置，应予以淘汰。

四、整改目标

按现行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淘汰嵩明

明鑫焦化有限公司属于淘汰类的捣固焦炉生产装置。

五、完成时限

2020年 12月底。

六、责任单位及责任人

责任单位：嵩明县人民政府

责任人：李建平

七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成立

以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李友华为组长，县经贸局、县环保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供电公司、杨林镇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工作领

导小组。全面负责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工作。（责

任单位：县经贸局；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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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淘汰落后产能，政府是主导者，企业

是主体力量，社会各界是坚强后盾。各级各部门应开展多种形式

的宣传和发动，做好关停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宣传动员，耐心

为企业讲解省、市、县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方针、政策，让企业

切实领悟省、市、县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方针、政策，积极按照

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、县委、县政府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淘汰落后产能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经贸局 ；完成时限：2019

年 6月底）

（三）加强项目前期建设。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为满足国

家产业政策要求，决定异地搬迁至玉溪市峨山县化念镇大化产业

园区内，新注册成立公司名称为：云南成发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

司。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，督促企业加快异地搬迁改造建设进度，

待新厂建好后就把落后的生产装置拆除，淘汰现有的捣固焦炉，

不再利旧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经贸局；完成时限：2020年 6月底）

（四）加强部门协调。各部门要积极努力地为淘汰落后产能

企业解优、解困，清除障碍，建立绿色通道，提供优质服务和优

惠政策，做到特事特办，不留后遗症。

八、相关要求

严格按照整改方案时限要求完成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的

整改。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2018年 7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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